
更新日期：111.02.14 

警政類：案件編號 16 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

「警察刑事紀錄證明」作業流程圖 
權責 

單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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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方式：臨櫃親自申辦、郵寄申辦、傳真申辦、手機 APP申辦、網路申辦（非全程式） 

總處理時限：1.一般申辦(非網路)4日。2.網路申辦3日。3.須層轉核釋(個案性)60日(網路申辦 

為59日)（含假日/日曆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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